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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一班，比正常班次(即每 3.5 分鐘至 5.3 分鐘一班車)長約 1 分鐘。根據

港鐵公司觀察，在列車班次加密後，各車站月台上的候車情況陸續回復正

常，乘客可登上第一或第二班到站列車。至晚上約 9 時 30 分，整個搶修及

檢查工作完成，觀塘綫全綫服務陸續回復正常。 
 
 
事故調查 
 
4.  港鐵公司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今次事故與觀塘站至九龍灣車廠中

央設備室之間的信號傳輸設備出現故障有關。受此故障影響，列車經過牛

頭角站和藍田站的路段時，需由自動操作改為人手駕駛，行車速度較一般

情況慢，列車班次因而較疏。港鐵公司表示，由於觀塘綫的信號系統設計

較其他鐵路綫複雜，包括路軌分岔口較多、軌旁有電路及傳輸系統等，因

此用了較長時間找出肇事原因並進行修復。 
 
5.  運輸署及機電工程署已要求港鐵公司就事故提交詳細報告，並會就

事故作出深入調查。港鐵公司已於 8 月 7 日宣佈成立高級別檢討委員會，

深入檢視導致信號傳輸設備出現故障的成因、搶修工作是否得宜，以及事

故期間的應變安排是否有改善空間(包括事故期間對外發放的資訊是否足

夠及適時)等，並提出相應改善措施。港鐵公司亦已邀請獨立專家加入委員

會，並預計可於兩個月內(即 2017 年 10 月)完成調查並向政府提交報告。當

整個調查工作完成後，調查結果會公布。 
 
6.  上述事故發生期間，觀塘綫列車仍維持服務，根據「服務表現安排」，

列車服務延誤時間會以起點至終點的全程行車時間與正常行車時間相比計

算。按此既定機制，今次事故期間最長的列車服務延誤時間為 83 分鐘，港

鐵公司需撥出 200 萬元，按機制於 2018 年透過票價優惠計劃回饋乘客，詳

情見附件。 
 
 
鐵路維修保養及更新制度 
 
7.  鐵路基本上是一套由電力驅動的龐大複雜機器，由數以十萬計大大

小小不同的組件組成，當中主要組成部份包括列車、路軌、供電系統、信

號系統、通訊系統、控制中心等。港鐵每日行駛超過 8200 班車，組件在日

常運作中會有所磨損，並可能出現故障。為減少機件故障發生，現時港鐵

公司每年投放超過 80 億元維修保養及更新鐵路資產。公司亦有一套嚴謹的

資產管理程序，當中包括定期維修保養其列車、路軌、電力供應系統及信

號系統組件等，並根據系統的功能及效用，按需要作出更新。 
 
8.  此外，港鐵公司於 2015 年額外斥資約 93 億元，購買 93 列配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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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服務表現安排 

 
  政府及港鐵公司於 2013 年完成了第一次票價調整機制檢討，引入

了「服務表現安排」。在此機制下，港鐵公司需就其控制範圍內的嚴重服

務延誤（界定為 31 分鐘或以上的延誤）按下方預設等級表撥出款項作票價

優惠以回饋乘客，而每宗事故的最高罰款額為 1,500 萬元。引入「服務表

現安排」的目的，是促使港鐵公司提升各項設備及系統的檢測，以維持良

好的營運狀態，但具體安排亦要取一個合適的平衡，避免對鐵路前線人員

造成重大的壓力，致在進行搶修時因受制於緊迫的時間而令他們務求避免

受懲罰而引致對鐵路的安全檢查和搶修工作不足，影響質素甚或危及鐵路

安全。 
 

列車服務延誤 每宗事故的罰款額 

等於或超過 31 分鐘但少於或等於 1 小時 100 萬元 

超過 1 小時但少於或等於 2 小時 200 萬元 

超過 2 小時但少於或等於 3 小時 300 萬元 

超過 3 小時但少於或等於 4 小時 500 萬元 

逾 4 小時的每個小時（或不足 1 小時） 250 萬元 

 
2.  在計算列車服務延誤方面，有以下兩個情況： 
 

(a) 在列車仍維持服務，但行車時間較長的情況下，列車服務延誤

會以起點至終點的全程行車時間與正常行車時間相比計算。倘

若有超過一班列車受影響，則會以受延誤影響最長的一班列車

行車時間，算作該事故所導致的列車服務延誤時間。 
 
(b) 在某段鐵路的列車服務中斷的情況下，列車服務延誤會由發現

列車事故開始計算，直至列車恢復服務為止。 
 
3.  8 月 5 日觀塘綫事故期間，觀塘綫列車仍維持服務，因此列車服務

延誤以起點至終點的全程行車時間與正常行車時間相比計算(即上文 2(a)段
提及的方法)。當時，受延誤影響最長的一班列車的延誤時間為 83 分鐘，

故罰款為 200 萬元。 
 
4.  現行計算列車服務延誤的方式於 2013 年引入「服務表現安排」前

已經採用，旨在以客觀及可量度的方法反映事故期間需使用港鐵服務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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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所受到的影響。以今次觀塘綫事故為例，若乘客需於事故期間乘搭觀塘

綫列車，他們所受到的影響是因事故而延長了的車程，而這正是現行機制

下用作計算罰款的準則。 
 
5.  政府及港鐵公司於本年初進行了第二次票價調整機制檢討，當中檢

視了在不影響鐵路安全的前提下，「服務表現安排」是否有改良空間，結

論是「服務表現安排」在過去數年的施行大抵暢順。一方面，港鐵公司必

須對較嚴重的延誤負責，但影響較少的延誤（即少於 31 分鐘）不應算作嚴

重服務延誤，以免對公司前綫人員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而匆匆進行維修，以

致危及鐵路安全。因此，政府保留了只會就 31 分鐘或以上的嚴重服務延誤

被施加罰款的安排。然而，為回應社會意見，港鐵公司應政府要求，同意

將「服務表現安排」下每宗事故的最高罰款額由 1,500 萬元上調至 2,500 萬

元。 
 




